检验科及病理科的设备要求
1.设备结果准确性：在正常工作条件下，各专机设备检测项目，在特定浓度范围内，检测结果与真值的相对偏差不得超过5%；对于免疫检测项目，在标准曲线的线性范围内，检测结果的相对偏差不得超过8%。
2.检测速度：设备应具备高效的检测能力，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定数量的样本检测，详见各设备参数。
3.检测范围：明确设备能够检测的项目种类和物质浓度范围。详见各设备参数。
4.精密度：设备的精密度应满足相关标准，批内精密度(变异系数CV)和批间精密度应控制在较低水平。对于某特定检测项目，批内精密度CV不得超过2%，批间精密度CV不得超过3%。
5.设备故障率：设备的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应达到较高水平，在正常使用和维护条件下，整机开机率须达到95%（含）以上。因设备故障低于95%开机率所造成的试剂耗材损耗及对我院临床业务造成的直接影响，由设备销售方依照损失全额承担。
[bookmark: _GoBack]6.稳定性：设备应具备良好的稳定性，在设备设置的温度范围和相对湿度范围的条件下，能够持续提供准确，可靠的检测结果。用于校准、校对、校验等试剂及耗材损耗，不得高于本设备行业内主流品牌损耗平均比例。如因设备性能或试剂、耗材自身质量问题造成超出其行业内主流品牌损耗平均比例的费用，由设备销售方承担。
7.设备的维修及保养满意度要达到95%以上。如果设备性能或结果不准确，经多次调试维修仍不能达到检测要求的，销售方需更换为符合以上要求的设备。
